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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查 说 明

一、采购人应当建立审查工作机制，在采购活动开始前，

针对采购需求管理中的重点风险事项，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

施计划进行审查。

二、一般性审查的具体采购项目范围，由采购人根据实

际情况确定。

三、审查应当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

规定。

四、对于审查不通过的，应当修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

计划的内容并重新进行审查。

五、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，编制时应删除。

六、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，并调整相应序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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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审查项目情况

（一）审查项目名称：平顶山市公安局数据资源库升级改造项目

（二）审查对象：

1.采购需求

（1）参与确定采购需求的专家、第三方机构：

李晓泽（河南崇程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）

（2）采购需求版次：2025 年 10 月（第 1版）

2.采购实施计划

（1）参与确定采购实施计划的专家、第三方机构：

李晓泽（河南崇程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）

（2）采购实施计划版次：2025 年 10 月（第 1 版）

二、审查人员

序号 姓名 单位 内部机构 联系方式 备注

1 马万旭

平顶山

市公安

局

科技信息化

支队 3222625 业务科

2 郭端岭 警保部 3222072 财务科

3 王小磊 警保部 3222077 采购部门

4 王松坡 督审支队 15038886699 监督科

三、审查会议

1.审查时间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09 时 00 分

2.审查地点： 平顶山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

四、审查意见

一般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按照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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